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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质押股份全部

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培钊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

司质押的股份已全部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黄培钊 是 72,960,000 30.66% 7.57%

2020年5月

26日

2025年3月

27日

四川天府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分行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黄培钊 237,927,851 24.68% 0 0 0 0 0 0 0

林维声 1,022,449 0.11% 0 0 0 0 0 260,000 25.43%

黄林华 10,148,162 1.05% 0 0 0 0 0 0 0

合计 249,098,462 25.84% 0 0 0 0 0 260,000 0.1%

注：林维声先生所持限售股份的性质为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售股。

三、报备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882

证券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

2025-021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近日接到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郑有水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

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万股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郑有水 是 1,400 5.69% 3.23% 否 否

2025-

03-27

9999-

01-01

深圳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

详见注

1

注1：为广东金洧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注2：郑有水先生质押股份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5年3月28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记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郑有水

246,000,

000

56.83%

37,040,

000

51,040,000 20.75% 11.79% 0 0 0 0

吴玉花 23,015,800 5.32% 0 0 0 0 0 0 0 0

郑凤兰 23,692,000 5.47% 0 0 0 0 0 0 0 0

郑会杰 20,345,942 4.70% 0 0 0 0 0 0 0 0

郑钟洲 3,746,200 0.8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16,799,

942

73.18%

37,040,

000

51,040,000 16.11% 11.79% 0 0 0 0

注1：以上比例数据与合计数若有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以上限售不包括高管锁定。

注3：吴玉花女士与深圳高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康立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于2024年11月26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吴玉花女士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3,01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2%。 详见公司于2024

年11月27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79）。 截至目前，前述股份协

议转让尚未完成。

二、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郑有水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造成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3．质押担保合同。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29日

鹏扬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公募基金通过

证券公司证券交易及佣金支付情况

（2024年度）

一、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标准和程序

（一）管理人选择证券公司的标准

1.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在业内有良好的声誉；

2.综合治理能力较强；

3.内部管理规范，具备健全的内控制度，合规风控能力较强，并能满足基金运作高度保密的要求；

4.具备基金运作所需的高效、安全的通讯条件，交易设施满足基金进行证券交易的需要，并能为基金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交易能

力较强；

5.投研综合实力较强；

6.其他因素，如在某些领域（行业等）具有较强优势、交易能力特别突出等。

（二）管理人选择证券公司的程序

1.公司根据上述标准对拟合作的证券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工作，经投资、研究、交易、风控、合规部门综合评估后，提交公司投资决策

委员会讨论决定，经公司总经理和督察长批准后，确定选择该证券公司提供证券经纪服务。

2.公司与被选中的证券公司签订证券经纪服务协议。

二、交易量、交易佣金年度汇总及分配情况

（一）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证券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1.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被动股票型基金 其他类型基金

是否与管理

人存在关联

关系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券公

司的股票交易佣

金金额

平均佣金费率

（‰）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券

公司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额

平均佣金费率

（‰）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698,614,338.75 424,458.13 0.25 970,536,299.77 485,282.32 0.50 否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855,945,958.90 463,994.62 0.25 390,841,492.91 195,426.35 0.50 否

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1,270,911,166.08 635,474.33 0.50 否

国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1,139,261,736.16 569,649.67 0.50 否

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

693,752,235.55 173,445.29 0.25 395,869,363.33 197,939.86 0.50 否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1,078,113,375.39 539,071.51 0.50 否

德邦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952,303,897.09 476,164.92 0.50 否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 - 936,265,219.74 468,144.59 0.50 否

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890,509,497.27 445,267.23 0.50 否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879,258,767.10 395,669.99 0.45 否

湘财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 - - 754,924,763.04 377,476.79 0.50 否

国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689,798,038.48 344,907.42 0.50 否

长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673,797,690.40 298,767.18 0.44 否

山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586,461,251.91 293,244.12 0.50 否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574,637,024.72 287,325.21 0.50 否

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531,582,615.06 265,797.01 0.50 否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428,356,176.29 107,091.41 0.25 84,992,789.47 42,497.43 0.50 否

浙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486,541,124.18 243,278.05 0.50 否

华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 - - 467,657,926.63 233,835.98 0.50 否

民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454,496,591.82 227,254.46 0.50 否

太平洋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 - 434,352,424.48 217,184.62 0.50 否

财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428,724,124.76 214,368.69 0.50 否

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 - - 418,350,351.23 185,715.83 0.44 否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393,807,767.55 196,910.01 0.50 否

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251,342,266.00 125,675.18 0.50 否

国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 - - 249,898,802.14 124,951.70 0.50 否

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212,611,586.34 106,308.37 0.50 否

国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196,904,247.35 98,455.92 0.50 否

中银国际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 - 184,811,448.99 92,407.04 0.50 否

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174,000,029.49 87,002.02 0.50 否

野村东方国际证

券有限公司

- - - 167,649,974.34 83,825.89 0.50 否

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157,002,296.22 78,503.68 0.50 否

瑞银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 - - - - - 否

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 - - 否

东方财富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 - - - - 否

东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 - - 否

西部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 - - 否

华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 - - 否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 - - - - 否

长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 - - 否

中邮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 - - - - - 否

第一创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 - - - - 否

汇丰前海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 - - - - - 否

中国中金财富证

券有限公司

- - - - - - 否

华兴证券有限公

司

- - - - - - 否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 - - 否

国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 - - 否

恒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 - - 否

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 - - 否

北京高华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 - - - - - 否

开源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 - - - - 否

合计 4,676,668,709.49 1,168,989.45 0.25 17,478,215,949.44 8,633,783.37 0.49 -

注：（1）报告期为 2024年7月1日至 2024年12月31日

（2）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各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2.证券投资佣金支付及分配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应支付该证券公司的

证券交易佣金金额

占年度该交易模式证券交易

佣金总额比例（%）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42,959.07 9.4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60,108.23 6.63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35,474.33 6.39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69,649.67 5.7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9,071.51 5.4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6,591.71 5.39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76,164.92 4.78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45,267.23 4.4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5,669.99 3.98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77,476.79 3.7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373,029.63 3.75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44,907.42 3.4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8,767.18 3.0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3,244.12 2.9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7,325.21 2.89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5,797.01 2.67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59,960.26 2.6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3,278.05 2.44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7,254.46 2.28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7,184.62 2.18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4,368.69 2.1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4,905.82 2.06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5,715.83 1.87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1,032.33 1.62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5,675.18 1.26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4,951.70 1.2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6,308.37 1.07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8,455.92 0.99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2,407.04 0.93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7,002.02 0.87

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83,825.89 0.8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8,503.68 0.79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 -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 -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合计 9,952,333.88 100%

注：（1）报告期为 2024年7月1日至 2024年12月31日

（2）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各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二）委托证券公司办理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

称

被动股票型基金 其他类型基金 是否与管理人存在关联关系

股票交易

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券

公司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额

平均佣金费

率（‰）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券公司

的股票交易佣金金

额

平均佣金费

率（‰）

国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 - 1,722,011,180.36 616,334.47 0.36 否

恒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 - 716,352,197.72 339,549.53 0.47 否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 - - 146,728,974.61 64,585.71 0.44 否

国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 - 142,551,168.94 69,567.60 0.49 否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 - 108,690,238.55 50,875.56 0.47 否

湘财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 - - 11,015,969.30 2,677.47 0.24 否

东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 - 4,963,905.79 2,253.05 0.45 否

合计 - - - 2,852,313,635.27 1,145,843.39 0.40

注：（1）报告期为 2024年7月1日至 2024年12月31日

（2）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各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经履行适当的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旗下鹏扬沪深300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和鹏扬消费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了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瑞林”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网下申购。 中国瑞林本次发行的联

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托管人或托管人的关联方。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52元/股，由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发布的《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现将本公司旗下涉及上述关联关系的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鹏扬沪深300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80 16,005.60

鹏扬消费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4 12,599.28

注：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pyamc.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968-6688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揭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

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

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

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请投资者严格遵守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履行反洗

钱义务。

特此公告。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9日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4

年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的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于2025年3月29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pyamc.com)和中国证监

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968-6688）咨询。

基金明细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1 鹏扬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 鹏扬利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 鹏扬现金通利货币市场基金

4 鹏扬景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鹏扬景泰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 鹏扬淳优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 鹏扬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 鹏扬景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鹏扬景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鹏扬淳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鹏扬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鹏扬泓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鹏扬淳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鹏扬核心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鹏扬添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鹏扬淳盈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鹏扬元合量化大盘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鹏扬利沣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鹏扬淳开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鹏扬浦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鹏扬淳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鹏扬聚利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鹏扬淳悦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4 鹏扬景沃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鹏扬景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鹏扬富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鹏扬景恒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 鹏扬景惠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鹏扬红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鹏扬淳安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1 鹏扬景沣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鹏扬景泓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鹏扬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4 鹏扬淳稳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5 鹏扬景合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鹏扬景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鹏扬景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 鹏扬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鹏扬景源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 鹏扬景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鹏扬沪深300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2 鹏扬中国优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3 鹏扬中证500质量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4 鹏扬景润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 鹏扬淳熙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6 鹏扬数字经济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 鹏扬淳兴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鹏扬景浦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 鹏扬景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 鹏扬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 鹏扬竞争力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 鹏扬中证数字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3 鹏扬利鑫60天滚动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4 鹏扬产业趋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 鹏扬品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 鹏扬丰融价值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 鹏扬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 鹏扬稳健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59 鹏扬消费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0 鹏扬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 鹏扬产业智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 鹏扬中证数字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63 鹏扬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4 鹏扬中证500质量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65 鹏扬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66 鹏扬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67 鹏扬裕利三年封闭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8 鹏扬北证50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9 鹏扬中债-30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0 鹏扬景泽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1 鹏扬均衡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2 鹏扬景瑞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3 鹏扬中证国有企业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4 鹏扬景添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 鹏扬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6 鹏扬淳泰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7 鹏扬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78 鹏扬淳旭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9 鹏扬消费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0 鹏扬消费主题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1 鹏扬季季鑫90天滚动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2 鹏扬中证国有企业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83 鹏扬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4 鹏扬永利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5 鹏扬稳鑫12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6 鹏扬丰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7 鹏扬聚优睿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594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

2025-007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审计机构变更质量控制复核

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5月10日召开了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中证天通” ）为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

近日，公司收到中证天通出具的《关于变更2024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质量控制复核人员的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质量控制复核人变更情况

中证天通作为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原委派樊晓鹏担任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的质量控制复核人。 因中证天通内部工作调整，现中证天通委派邵富霞作为公司质量控制复核人，继续完成相关工作。

二、本次变更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基本信息、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1、基本情况：

邵富霞，2009年10月注册为执业注册会计师,201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6年7月入职中证天通从事审计工作，2014年5月

至今从事质量控制复核工作，2021年至2022年负责公司年审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工作，近三年复核的上市公司8家，挂牌公司24家。 具备

相应的专业能力，能够胜任此项工作。

2、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邵富霞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收)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

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具备相应专业能力和丰富的从业经验。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量控制复核人变更过程中的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交接， 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

生影响。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594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

2025-008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

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持有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股份数量185,457,63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42%，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质押和解除质押）为118,660,65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63.98%，占公

司总股本的14.98%。

● 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窦雅琪女士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质押和解除质押）为118,660,650股，占窦啟玲

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窦雅琪女士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63.89%，占公司总股本的14.98%。

近日，公司获悉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窦啟玲 是 26,800,000 否 否 2025/3/27 2025/12/31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4.45% 3.38%

偿还

债务

合计 / 26,800,000 / / / / / 14.45% 3.38% /

注：以上数据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被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情况。

二、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窦啟玲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29,52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5.9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73%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3月28日

持股数量 185,457,636

持股比例 23.4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18,660,65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3.9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98%

注：以上数据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如后续用于其他质押业务，公司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及解

除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及

解除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窦啟玲 185,457,636 23.42% 121,380,650

118,660,

650

63.98% 14.98% 0 0 0 0

窦雅琪 263,400 0.03%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185,721,036 23.45% 121,380,650

118,660,

650

63.89% 14.98% 0 0 0 0

注：以上数据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四、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窦啟玲女士未来半年内到期的累计股份质押数量为27,144,412股，占其持股总数的14.64%，占公司总股本的3.43%；未来一年

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累计股份质押数量为91,516,238股，占其持股总数的49.35%，占公司总股本的11.56%。

窦啟玲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及自筹资金。 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目前不存在平

仓风险。

2、窦啟玲女士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本次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等造成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688132

证券简称：邦彦技术 公告编号：

2025-008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星网信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

的股份，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邦彦技术，证券代码：688132）自2024年11月25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5日、2024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70）。

2024年12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聘请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并已协调本次交易的

中介机构进场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有序推进中，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协商、论证中。 本次交易尚需满

足多项交易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等。 本次交易最终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301458

证券简称：钧崴电子 编号：

2025-013

钧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

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钧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公司住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2月26日、2025年3月19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公司住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

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日，公司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后，公司的基本登记信息如下：

一、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名称：钧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0090124276R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颜睿志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陆仟陆佰陆拾陆万陆仟柒佰元

成立日期：2014年01月13日

住所：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新财富环保电镀基地202座第二、三、四层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经营熔断器、熔断器复合金线材、过电压保护组件、过电流保护组件、静电防护组件、高频组件、电容器、

滤波器、补偿器、温度传感器、精密型电阻器及其半成品、高密度互连积层板、多层扰性板、刚性印刷电路板及其半成品、自动化精

密设备、功能型新材料，金属、陶瓷电镀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1、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钧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306

证券简称：华懋科技 公告编号

: 2025-014

债券代码：

113677

债券简称：华懋转债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增持情况：2025年3月28日， 公司董事长吴黎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共计27,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8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黎明先生未提出后续增持计划。

一、增持主体及增持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接到董事长吴黎明先生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同，其于2025

年3月28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共计27,200股，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前持

股数量（股）

本次增持数量

（股）

本次增持均价

（元/股）

本次增持后持

股数量（股）

增持后持股比

例（%）

吴黎明 董事长 0 27,200 36.68 27,200 0.0083

合计 - 0 27,200 36.68 27,200 0.0083

二、其他说明

（一）董事长吴黎明先生本次增持公司股份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同，其后续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公司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关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董事长吴黎明先生此次增持属个人行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增持人员在之前的十二个月内未披露过增持计划，也

未提出后续增持计划。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605499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编号：

2025-027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则的有关规定，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2025年3月8日披露的《关

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2025-011）进行如下补充披露：

1、在“重要内容提示”补充如下内容

● 公司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情形。

2、在“公告正文”补充如下内容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具体指标如下：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2,300,057,500 1,000,025,000 800,020,000

回购注销总额（元） 0 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26,708,852.44 2,039,772,803.92 1,440,520,571.36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3,732,791,797.66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4,100,102,5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是否低

于5000万元

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2,269,000,742.57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

总额（元）

4,100,102,500

现金分红比例（%） 180.70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低于30% 否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

（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

形

否

注：本年度现金分红总额，包括2024年度中期派发的现金股利1,000,025,000元

后续内容依次顺延。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738

证券简称：丽尚国潮 公告编号：

2025-011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名称：杭州丽尚美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尚美链” ）；

●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丽尚美链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尚美链传媒” ），丽尚美链传媒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70%，

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 本次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丽尚国潮” ）的控股子公司丽尚美链拟为其全资子公司丽尚

美链传媒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预计额度内， 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

● 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金额：无；

● 风险提示：丽尚美链传媒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70%，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期，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丽尚美链的全资子公司丽尚美链传媒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经济开发区支行（以

下简称“中国银行” ）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拟向中国银行申请1000万元的借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实际融资金额和利率以与

中国银行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丽尚美链与中国银行签订《共同还款承诺书》，为上述贷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二）公司关于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自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对外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 为子公司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8.5亿

元， 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新增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6.4亿元； 对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的子公司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

2.1亿元。

公司董事会已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确定各项融资业务方式及金额、担保方与被担保方、担保金额、调剂额度和

具体担保内容等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各项法律文件。 上述事项已经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发布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浙江丽尚美链传媒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2年12月11日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注册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绿谷大道309号国际车城15号楼11层460

4、法定代表人：诸葛子凡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化妆品

批发；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化工专用设备制造；销售代理；货物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信用情况：不属于被失信执行人/单位

7、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丽尚美链持有丽尚美链传媒100%股权。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683,297.92 38,624,939.16

负债总额 12,520,198.65 23,860,566.07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63,099.27 14,764,373.09

财务指标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00,798.92 3,191,556.06

净利润 2,245,987.51 1,801,273.82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人：杭州丽尚美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浙江丽尚美链传媒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共同还款责任

4、担保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

5、担保范围：借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

的费用。

6、担保期限：共同还款承担责任的期限为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借款合

同约定的事项，导致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共同还款人承担责任的期限自债权人通知共同还款人提前承担还款责任之日起两

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57,578.4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66%。公司没有

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738

证券简称：丽尚国潮 公告编号：

2025-010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名称：杭州丽尚美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尚美链” ）；

●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丽尚美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尚美链供应链” ），丽尚美链供应链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

债率超70%，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 本次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丽尚国潮” ）的控股子公司丽尚美链拟为其全资子公司丽尚

美链供应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预计额度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

● 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金额：无；

● 风险提示：丽尚美链供应链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70%，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期，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丽尚美链的全资子公司丽尚美链供应链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经济开发区支行

（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拟向中国银行申请800万元的借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实际融资金额和利率以

与中国银行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丽尚美链与中国银行签订《共同还款承诺书》，为上述贷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二）公司关于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自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对外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 为子公司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8.5亿

元， 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新增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6.4亿元； 对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的子公司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

2.1亿元。

公司董事会已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确定各项融资业务方式及金额、担保方与被担保方、担保金额、调剂额度和

具体担保内容等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各项法律文件。 上述事项已经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发布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浙江丽尚美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2年10月17日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注册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绿谷大道309号国际车城15号楼11层-482

4、法定代表人：诸葛子凡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五金产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市场营销策划；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办公设备耗材销售；日

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通讯设备销售；办公设备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企业管理；货物进出口；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鲜蛋零售；水产品零售；鲜肉零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信用情况：不属于被失信执行人/单位

7、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丽尚美链持有丽尚美链供应链100%股权。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063,376.25 36,362,242.50

负债总额 42,009,931.05 42,205,469.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53,445.20 -5,843,227.16

财务指标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334,267.74 4,193,433.41

净利润 57,493.84 -15,896,672.36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人：杭州丽尚美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浙江丽尚美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共同还款责任

4、担保金额：800万元人民币

5、担保范围：借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

的费用。

6、担保期限：共同还款承担责任的期限为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借款合同约定

的事项，导致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共同还款人承担责任的期限自债权人通知共同还款人提前承担还款责任之日起两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57,578.4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66%。公司没有

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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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暨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之一李晓华先生的

通知，获悉李晓华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用途

李晓华 是

15,700,

000

22.73% 1.62% 否 否

2025年3

月27日

2026�年3

月27日

财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自身资

金需求

注：本公告中所述的总股本均指公司截至2025年3月27日总股本；本公告中所涉数据的尾数如有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李晓华 是

12,000,000 17.37% 1.24% 2024年4月22日

2025年3月

28日

财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1,600,000 2.32% 0.17% 2024年8月26日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晓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变动前质

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

变动后质

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玉溪合益投资有

限公司

119,449,

535

12.32

%

78,138,

698

78,138,

698

65.42% 8.06% 0

0.00

%

0 0.00%

李晓华

69,070,

989

7.12%

38,970,

000

41,070,

000

59.46% 4.24% 0

0.00

%

0 0.00%

Paul�Xiaoming�

Lee

128,443,

138

13.25

%

62,300,

000

62,300,

000

48.50% 6.43% 0

0.00

%

0 0.00%

Sherry�Lee

71,298,

709

7.35% 0 0 0.00% 0.00% 0

0.00

%

0 0.00%

Jerry�Yang�Li

14,735,

754

1.52%

14,735,

754

14,735,

754

100.00

%

1.52% 0

0.00

%

0 0.00%

合计

402,998,

125

41.57

%

194,144,

452

196,244,

452

48.70%

20.24

%

0

0.00

%

0 0.00%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截至2025年3月28日，本次质押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9,900.87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为24.5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21%，对应融资余额为11.46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6,224.45万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为40.2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6.73%，对应融资余额为20.78亿元；还款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备资金偿付能力。

3、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履行情况。

4、公司目前经营一切正常，李晓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公司发展充满信心。 李晓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

好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可控。 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李晓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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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下属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8号）等相关

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恩捷” ）就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方侵害公

司ZL201380061102.8号发明专利权纠纷提起诉讼。 2023年12月9日，公司就上述诉讼进展情况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下属

子公司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210号）。 上海恩捷于近日收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冀01知民初540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上海恩捷撤诉。 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及后期利润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